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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实名核验业务办事指引 

一、 业务名称 

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窗口实名核验业务 

二、 办理范围 

实名核验认证窗口受理的业务范围包括：开通省统一身份认

证平台账户、提升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账户等级、变更省统一身

份认证平台账户信息。 

业务受理支持范围： 

1. 个人、法人需要办理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名核验五级

（原 L3）账户，可以到实名核验认证窗口办理。 

2. 无法通过在线核验认证的市民，可以到实名核验认证窗

口办理，提升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账户等级。 

3. 仅有组织机构代码，无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，无法在线核

验组织机构代码信息的法人机构，可以到实名核验认证窗口办理，

开通/提升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账户/等级。 

4. 其他注册后无法在线提升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账户等级

的情况，可以到实名核验认证窗口办理，提升省统一身份认证平

台账户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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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线上无法变更的重要信息（已通过高等级实名核验的个

人/法人需要变更个人/法人名称，无法进行线上核验变更的）可

以到实名核验认证窗口办理，变更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账户信息。 

三、 办理地址与材料获取 

1. 使用帐号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，点击用户名（右上角）

--账户管理进入账户管理页面。 

地址：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  

 

2. 点击实名核验，在页面最下方，办事大厅现场核验查看

办理地址和材料信息。 

 

 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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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地市窗口相关地址及咨询电话点击下面链接查询： 

http://tyrz.gd.gov.cn/pscp/sso/static/address 

四、 办理须知 

1. 以下情况不支持办理： 

 个人、企业相关证件过期、证件损坏、证件已注销； 

 企业状态为吊销、注销、停业、清算、异常等状态的情

http://tyrz.gd.gov.cn/pscp/sso/static/addr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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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； 

 个人、企业已有五级（L3 级）的账号。 

2. 业务办理需注意事项： 

 以下需填写或签字的材料，必须用黑墨水笔或签字笔填

写，内容不得涂改； 

 办理表中的手机号非常重要，用于接收初始密码和更改

密码等信息，请谨慎填写； 

 公章必须经过公安部门备案。 

五、 申请指引 

到实名核验认证窗口现场办理实名核验业务时，需要市民携

带有效身份证件，有效的身份证件包括： 

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：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居民居住证、台湾居

民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。 

法人有效机构身份证件：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、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）。 

监护关系证明：出生证明、独生子女证、收养登记证。 

1. 个人用户办理 

支持本人现场办理和委托代理人现场办理，需提供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本人现场办理： 

表 1 本人现场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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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本人身份证件 原件:1份  

2 
实名核验（个人）业

务办理表 
原件:1份 本人：签字按指纹 

3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件:1份 本人：签字按指纹 

（2）非本人现场办理： 

表 2 非本人现场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身

份证件 

原  件：1 份 

复印件：1 份 

复印件：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

签字按指纹 

2 委托人身份证件 
原  件：1 份 

复印件：1 份 
复印件：委托人签字按指纹 

3 个人授权委托书 原  件: 1 份 委托人：签字按指纹 

4 
实名核验（个人）业务

办理表 
原  件: 1 份 委托人：签字按指纹 

5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  件：1 份 委托人：签字按指纹 

2. 未成年人用户办理 

未成年人（未满 18 岁）实名核验业务办理需在监护人陪同下

办理或由监护人进行代理办理。需提供材料如下：  

表 3 未成年人现场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未成年人身份证

件或户口本 
原  件：1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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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监护人身份证件 
原  件：1份 

复印件：1份 
复印件：监护人签字按指纹 

3 

监护关系证明：出

生证明、独生子女

证、收养登记证 

原  件：1份 

复印件：1份 
复印件：监护人签字按指纹 

4 
监护业务办理同

意书 
原  件：1份 监护人签字按指纹 

5 
实名核验（个人）

业务办理表 
原  件：1份 

申请人：签字按指纹（可监护

人代签） 

6 
实名核验业务办

理承诺书 
原件：1份 

申请人：签字按指纹（可监护

人代签） 

3. 港澳台、外国用户办理 

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港

澳居民居住证、台湾居民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、外国人

永久居留身份证、港澳台身份证、外国护照到窗口办理个人实名

核验业务时，需本人到现场办理，需提供材料如下: 

表 4 非中国大陆证件用户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

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

陆通行证、港澳居民居

住证、台湾居民居住

证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

照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

份证、港澳台身份证、

原  件：1份 

复印件：1份 
复印件：签字按指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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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护照 

2 
实名核验（个人）业务

办理表 
原  件：1份 本人：签字按指纹 

3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  件：1份 本人：签字按指纹 

4. 企业用户办理 

支持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和委托代理人现场办理，需提供资

料如下： 

（1）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（以下两种方案选其一）： 

表 5 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（方案一）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
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

证件：大陆身份证、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

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居

民居住证、台湾居民

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

和国护照、外国人永

久居留身份证、港澳

台身份证、外国护照 

原件：1份 
法定代表人为大陆居民请

使用大陆身份证进行办理 

2 

法人有效机构身份证

件：营业执照副本、

税务登记证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（或

原件：1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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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机构代码证） 

3 法人公章 原件：1份 建议携带 

4 
实名核验（法人）业

务办理表 
原件：1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5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件：1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表 6 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（方案二）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
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

证件：大陆身份证、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

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居

民居住证、台湾居民

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

和国护照、外国人永

久居留身份证、港澳

台身份证、外国护照 

原  件：1 份 
法定代表人为大陆居民请使

用大陆身份证进行办理 

2 

法人有效机构身份证

件：营业执照副本、

税务登记证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（或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） 

复印件：1 份 复印件盖法人公章 

3 
实名核验（法人）业

务办理表 
原  件：1 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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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  件：1 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（2）非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 

表 7 非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
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

有效身份证件：大陆

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

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

居民来往大陆通行

证、港澳居民居住证、

台湾居民居住证、中

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、

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

证、港澳台身份证、

外国护照 

原  件：1 份 

复印件：1 份 

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为大陆居

民请使用大陆身份证进行办理 

 

复印件：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

签字按指纹 

 

 

2 

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

证件：大陆身份证、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

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居

民居住证、台湾居民

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

和国护照、外国人永

久居留身份证、港澳

台身份证、外国护照 

复印件：1 份 

法定代表人为大陆居民请提供

大陆身份证进行办理 

 

复印件：法定代表人签字按指

纹或盖法人公章 

3 
法人有效机构身份证

件：营业执照副本、

原  件：1 份 

复印件：1 份 
复印件：盖法人公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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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登记证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（或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） 

4 法人授权委托书 原  件：1 份 盖法人公章 

5 
实名核验（法人）业

务办理表 
原  件：1 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6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  件：1 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5. 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办理 

表 8 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办理申请材料一览表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要求 

1 

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

有效身份证件：港澳

居民来往内地通行

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

陆通行证、港澳居民

居住证、台湾居民居

住证、中华人民共和

国护照、外国人永久

居留身份证、港澳台

身份证、外国护照 

原  件：1 份 

复印件：1 份 

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为大陆居

民请使用大陆身份证进行办理 

 

复印件：经办人（被委托人）

签字按指纹 

2 

法人有效机构身份证

件：营业执照副本、

税务登记证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（或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） 

复印件：1 份 盖法人公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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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法人授权委托书 原  件：1 份 盖法人公章 

4 
实名核验（法人）业

务办理表 
原  件：1 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5 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

诺书 
原  件：1 份 申请单位：盖法人公章 

六、 办理流程图 

审核是否受理

申请材料不齐全，
当场一次性告知申
请人。申请材料齐
全后重新窗口递交

申请材料

不予受理

注：不予受理的，
需查明原因，并告

知申请人

窗口业务受理人员
办理业务及核对检

查

资料录入，并
打印回执单给

申请人

归档受理材料
办结

否 是

申请

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到对应
窗口递交申请材料

 

七、 附件材料 

1.  个人业务 

实名核验（个人）业务办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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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诺书 

个人授权委托书 

监护人业务办理同意书 

2. 法人业务 

实名核验（法人）业务办理表 

实名核验业务办理承诺书 

法人授权委托书 

八、 其他 

如有相关业务或者技术问题，可咨询： 

统一身份认证运营团队：020-29859688-68016 

 


